
浙建﹝2020﹞3 号 

 

各市建委（建设局）：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浙江

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浙江省行政调解办法》和《最

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司法部关于深入开展

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等有关规定，我厅修订了《浙

江省建设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行政调解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 浙江省建设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行政调解办

法.doc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年 3 月 16 日 

 

 

  

http://jst.zj.gov.cn/attach/0/db531531d31245cbad7fd2b961f22eae.doc
http://jst.zj.gov.cn/attach/0/db531531d31245cbad7fd2b961f22eae.doc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建设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行政调

解工作，及时化解与建设工程结算价款有关的争议纠纷，维

护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合法权益，根据《建筑工程施工发

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浙江省行政调解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司法部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

见》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行政调解，

是指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以下简称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结

算价款有争议，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调解部门”）申请调解。

调解部门依照法定职责和规定程序，以事实为依据，通过解

释、沟通、说服、疏导、协商等方法，居间调解，促使各方

当事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依法化解建设

工程纠纷和矛盾的活动。 

第三条 建设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行政调解的基本原则。 

（一）自愿平等原则。当事人自愿申请、自愿参加；尊

重当事人意愿，各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强迫当事人接受调

解； 

（二）合法正当原则。开展行政调解，应当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公平公正原则。行政调解部门应当坚持公正的立

场，秉公处理争议纠纷，不得偏袒、包庇一方当事人。 

（四）便民高效原则。行政调解应当手续简便、方式灵

活，在规定时限内注重提高工作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第四条 当事人在行政调解中应当遵守调解秩序，如实陈

述争议纠纷事实，自觉履行达成的调解协议。 

调解部门在行政调解过程中不得拒绝当事人提供证据，

也不得拒绝当事人终止调解的要求。 

第五条 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结算价款有争议的，可以共

同向调解部门提出行政调解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行政调解申请表（附件 1）。 

（二）招投标文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其他合同文件； 

（三）与调解内容有关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

计、设计变更、现场签证、工程建设标准、图集、照片等材

料； 

（四）对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意见有异议的，还应当

提交建设单位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出具的竣工结算审核

意见书； 

（五）其他与争议有关的材料。 

第六条 调解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的，书面告知当事人调解的时间、



地点、调解员姓名等事项内容。决定不予受理的，书面告知

当事人理由。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部门不予受理： 

（一）未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提供相关材料的； 

（二）建设工程计价不执行本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三）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已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

已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 

（四）经调解成功后再次申请调解的。 

第八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受理通知书中载明的时间、地

点参加调解部门组织的调解。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的，应当

提交授予相应代理权限的授权委托书。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参

加的，应当在调解之日 5 个工作日前提出变更调解时间的申

请并说明理由，调解部门重新确定调解时间、地点并书面通

知双方当事人。 

第九条 调解部门指定 2 名以上调解员共同承担调解工

作，并明确其中 1 名调解员为主要负责人。 

第十条 调解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回避；不

主动回避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是调解项目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 

（二）本人或者近亲属与调解项目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当事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调解的。 

当事人申请调解员回避的，应当在调解进行前提出，并

说明理由，调解部门认为确需回避的，更换调解员，认为不



需要回避的，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调解员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应当认真

听取当事人陈述、质证、辩论和查验当事人提供的材料，采

取解释、说明、劝导等方式，提出调解意见，促使当事人自

愿达成一致；不能达成一致的，应当告知当事人通过其他法

定途径解决争议。必要时，调解员可以到建设工程现场实地

查勘。 

第十二条 当事人在调解中认为需要对专业性问题委托

鉴定的，由双方共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鉴定，鉴

定结论作为调解依据。承担鉴定的单位由双方当事人协商选

择，鉴定费用由双方共同承担或者约定一方承担。 

第十三条 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部门应当制作

行政调解书。行政调解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基本情况、主

要事实、争议焦点、达成的协议内容、履行方式等事项。行

政调解书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和盖公章后生效。 

行政调解书由各方当事人各执 1份，调解部门留存 1份。 

第十四条 调解协议即时履行、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

当事人认为没有必要的，可以不制作行政调解书，由参加调

解的当事人代表（代理人）、调解主持人在调解笔录上注明

并签名或者盖章确认。 

第十五条 调解部门自受理行政调解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完成调解工作（实地查勘、委托鉴定、变更调整时间、当

事人对调解结果确认所需时间等不计算在内）。 



第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部门作出行政调

解终止决定： 

（一）当事人要求终止调解或者调解期限届满未达成调

解协议的； 

（二）当事人拒不参加调解或者中途退出调解的； 

（三）调解协议生效前当事人反悔的； 

（四）调解部门在调解过程中发现具有本办法第七条规

定的不予受理情形的； 

（五）不符合调解的其他情况。 

行政调解终止后，调解部门应当制作行政调解终止通知

书或者记录在案，并告知当事人可以通过仲裁、诉讼等途径

解决争议纠纷。 

第十七条 调解协议生效后，当事人应当履行协议约定。

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公证，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或者人

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效力。经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确认有效，

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十八条 调解部门应当根据工作实际，建立完善调解

员的遴选、培训、奖惩、退出等制度。积极吸纳造价工程师、

建造师、律师等相关专家担任调解员，组建调解员专家库并

定期向社会公布。加强调解员培训工作，拓宽培训形式，强

化职业操守，推动调解员全面提升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和调

解技能。调解员按照“谁组织，谁聘用，谁管理”的原则执



行。 

第十九条 调解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行政调解案卷档案管

理制度，妥善保管行政调解案卷档案。 

第二十条 调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未按本办法规定履行

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损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以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行政调解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行政调

解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调解部门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4月 15 日起施行，原《浙

江省建设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行政调解办法》（浙建〔2014〕

12 号）同时废止。 



附件 1 

建设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行政调解申请表 

                申请时间： 

工程名

称 
 项目赋码  

建设地

址 
 

施工许可证

号 
 

工程造

价 

（ 万

元） 

 

争议项目造

价 

（万元） 

 

开工时

间 
 竣工时间  

建设单

位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法定代

表人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施工单

位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法定代

表人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计价依

据 
 

是否已在工程所在地造

价管理部门进行调解（含口头

调解） 

 

请求调

解的具体事

项、当事人

双方的争议

焦点、事实

和理由 

 

 

 

 

申请材

料清单 

竣工结算审核意见书  份； 

施工合同  份，补充合同、补充协议  份； 

招投标文件  份，施工组织方案  份； 

施工图纸  张，设计变更资料  份； 

施工现场签证资料  份； 

其他资料  份。 

建设单

位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施工单

位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注：1. 甲乙双方如实提交调解申请资料，并对所提供

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附件 2 

建设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行政调解书 

浙建调 XX 号 

工程

名称 
 项目赋码  

建设

地址 
 

施工许可证

号 
 

建设

单位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施工

单位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调解

员 
 

争议

内容 
 

调解

意见 

 

 

 



建设单位 

 

 

（签字或者签

章）： 

日 期 ：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 签 字 或 者 签

章）： 

日期：  年  月  

日 

调解 部门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调解书一式三份，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调解部

门各持一份。 

  



 

附件 3 

 

行政调解受理通知书 

 

       （申请单位、双方）         ： 

你们（单位）因                          项目的结

算价款争议，申请行政调解。经审查，该申请符合受理条件，

决定予以受理。并定于                 ，在              

开展调解，请携带              准时参加。无故不参加的，

视为放弃调解申请。本次调解员为              ，如认为

调解员存在当应回避的情形，请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理由。 

特此通知。 

 

 

年    月    日 

（调解部门章） 



附件 4 

 

行政调解不予受理通知书 

 

       （申请单位、双方）         ： 

你们（单位）因                          项目的结

算价款争议，申请行政调解。经审查，根据《浙江省建设工

程结算价款争议行政调解办法》第七条第   项的规定，该

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决定不予受理。 

特此通知。 

 

 

年    月    日 

（调解部门章） 



附件 5 

 

行政调解终止决定书 

 

       （申请单位、双方）         ： 

本部门于    年   月   日受理你们（单位）因                          

项目的结算价款争议而提出的行政调解申请。因    （终止

原因）    ，根据《浙江省建设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行政调解

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   项的规定，决定终止调解。 

 

 

年    月    日 

（调解部门章） 

 

 

 

 

 

 

 

 

 

 

 

 



  



  



 


